








營業報告書

在產業環境日漸嚴峻與終端需求仍未見復甦的情況下，民國 113 年的營收雖較民國 112
年有所成長，但獲利卻較民國 112 年下滑。然而，南茂科技仍持續秉持審慎、穩健的營運策

略，配合產業發展與客戶的需求，持續在核心技術及產品上開發與擴充，以確保未來的營運

成長動能與提升獲利。茲將過去一年主要的營運狀況報告如下：

民國 113 年度營業結果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南茂科技民國113年的合併營業額為新台幣227.0億元，相較於民國112年成長約6.3%，

民國 113 年合併營業毛利率為 13.0%。在個別產品線方面，記憶體產品的營收較民國 112 年

成長了 13.9%，佔整體營業額的 37.8%。平面顯示器驅動 IC 相關產品（含金凸塊部份）的營

收，與民國 112 年略為持平，佔整體營業額的 52.0%，其中車用面板與 OLED 的營收則在車

用與智慧行動裝置滲透率增加的帶動下，分別相較民國112年大幅成長了約16.6%與27.7%。

預算執行情形

因應終端需求不振與客戶的庫存去化狀況，除了南科新廠的購置、品質提升與研究發展

支出外，嚴格管控相關產能擴充的資本支出。民國 113 年的資本支出為新台幣 54.5 億元。

財務收支與獲利能力分析

南茂科技民國 113 年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為新台幣 14.2 億元、基本每股盈餘為新台

幣 1.95 元。另外，截至民國 113 年底，南茂科技之合併總資產計新台幣 453.8 億元，其中現

金及約當現金計新台幣 152.2 億元，而合併總負債計新台幣 203.1 億元，合併負債比為

44.7%。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為新台幣 250.7億元，民國 113年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5.7%。

整體而言，南茂科技之財務結構健全。

研究發展狀況

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單晶片整合與輕薄短小等趨勢的需求以及 AI 與 5G 等新興運用的

崛起等，都不斷地驅動封測業的技術發展。南茂科技為掌握此產業發展的契機，持續投入相

關的研究開發，民國 113 年成功開發的重點產品與技術歸類如下： (1) 開發 2P2M 之厚銅佈

線（RDL）結合高銅柱應用於電源管理晶片封裝需求；(2) 開發 12 吋單機版薄化技術應用於

晶圓級晶片尺寸封裝（WLCSP）；(3) 研發極窄寬度（<0.42mm）平面顯示器驅動 IC 於

COF 封裝技術服務；(4) 開發 COF 封裝製程應用於非平面顯示器驅動 IC 之技術服務；(5) 開
發第五代 DDR 同步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封裝技術；(6) 開發 Thermal enhanced Flip-chip BGA 
with Heat sink 封裝技術開發。

附件一



榮譽與獎項

南茂科技致力於提升公司治理品質以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同時，結合核心業務永續願

景，以具體行動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

（ESG）等方面，連續 8 年榮獲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之榮譽，獲頒「台灣百大永續典範企

業獎」及「企業永續報告－電子資訊製造業-第 1 類白金級」兩大獎項，民國 113 年更首度獲

得永續單項獎項「資訊安全領袖獎」、「循環經濟領袖獎」兩大殊榮。同時南茂科技更是封

測產業第一家通過國際再循環聲明標準認證，並榮獲「113 年資源循環績優企業-銀質獎」。

另外在打造安全友善的幸福職場方面，更是獲得「健康勞動力永續領航企業」典範獎的肯

定。

民國 11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經營方針

持續專注在封測產品技術服務的提升，透過智能輔助、加速智能工廠的推動以有效提高

生產效率與提升品質。同時我們也積極實踐企業 ESG 管理與永續發展。另外依據產業景氣

狀況、市場趨勢與客戶的需求，以及公司的產能狀況，預計提供各項代工服務如下：

銷售項目 預期銷售數量

封裝 約 22.3 億顆

測試 約 25.7 億顆

平面顯示器驅動 IC 約 13.7 億顆

晶圓凸塊 約 110 萬片

重要產銷政策

為因應日趨嚴峻的國內外市場競爭環境，南茂科技持續專注於利基與高成長的終端運

用市場。並持續推動產線的自動化、智慧化等優化的改善作業以提升效率，並持續提高產品

的品質與良率。另外也持續開發低材料成本的封裝解決方案，以降低材料成本、提升公司的

競爭力，同時也進行如相關的能源耗用管控等節約措施，以進一步降低營運成本。

未來發展策略

展望民國 114 年以及未來，南茂科技仍持續擴展在自動化與智能化趨勢下之車用電子等

利基市場與新型智慧行動裝置的高成長市場的成長契機，以掌握產業的發展趨勢以及滿足客

戶的需求。另外持續提供尖端的半導體後段全製程技術服務與開發高成長的新產品，以及拓

展邏輯與混合訊號產品的營收規模，使公司的營運與獲利可以穩健地持續成長。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面對愈發嚴峻的產業環境與挑戰，我們唯有順應產業發展趨勢、掌握成長契機，並致力

於核心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以及擴展多元化的產品運用範疇。依據公司的發展策略，配合策

略客戶的產品發展藍圖，與客戶一同合作與成長、創造雙贏。同時因應相關溫室氣體排放與

綠電等再生能源的法規要求愈趨嚴謹，我們除了積極實踐企業永續發展外，也參與 CDP 碳

揭露計畫。同時提升股東價值，則一直是我們努力不懈的目標。最後在此，感謝各位股東長

久以來的持續支持。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

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

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湯宇方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一 十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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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小計 合計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7,033,163,202 

一百一十三年度稅後淨利 1,419,995,155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45,044,386

加：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之保留盈餘調整數 3,081,765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 1,468,121,306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46,812,131) 

合計可分派盈餘 8,354,472,377 

分配項目 

分配股東紅利（1.2 元／股） (872,688,151) 

期末未分配盈餘 $7,481,784,226 

註 1：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流通在外可參與分配股數為 727,240,126 股。

2：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股款列入公司其他收入。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件四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度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

定設置獨立董事。前述董事名額中，

獨立董事人數三至五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

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四人，並應有過半

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任

期、兼職限制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

定設置獨立董事。前述董事名額中，

獨立董事人數三至五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

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四人，並應有過半

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任

期、兼職限制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依證交所修正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

應遵循事項要

點」第四條規

定，配合修訂。

第廿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

十為員工酬勞，其中分配給基層員工

之員工酬勞應不低於獲利的百分之

三，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

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

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超過百

分之零點伍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

第廿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

十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

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

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

撥不超過百分之零點伍為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

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

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依金管會修正

「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第六項

規定，調整員工

酬勞提撥及分派

說明。

第廿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由全體發起人一致同意而訂定。…
（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一百一十

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二次修正

於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廿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由全體發起人一致同意而訂定。…
（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一百一十

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增列本次修訂日

期。

附件五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二之二、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一、二款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

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

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

東得向本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二之二、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一、二款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依證交所修正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部份條文，配合

增訂。

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

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

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以下略）

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以下略）

依證交所修正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部份條文，配合

增訂。

二十五、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

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

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

向本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

意事項。

二十五、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依證交所修正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部份條文，配合

增訂。

二十七、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制定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七

日。...（略）...。第七次修正於一百

一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八次修正

於一百一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制定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七

日。...（略）...。第七次修正於一百

一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增列本次修訂日

期。

附件六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

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

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違反「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

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四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或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

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改選

或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

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上市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第四條第一項或章程規定者，應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

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違反章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改

正。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

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

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

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第一項及第二項或章程規

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違反章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改

正。

依證交所修正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

應遵循事項要

點」第八條規

定，配合修訂。

第十四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同。制定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五

日。...（略）...。第七次修正於一百

一十年七月十二日。第八次修正於一

百一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四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同。制定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五

日。...（略）...。第七次修正於一百

一十年七月十二日。

增列本次修訂日

期。

附件七




